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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教保服務應以幼兒為主體，遵行幼兒本位精神，秉持性別、
族群、文化平等、教保並重及尊重家長之原則辦理。 

   推動與促進教保服務工作發展為政府、社會、家庭、教保服
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共同之責任。 

   政府應提供幼兒優質、普及、平價及近便性之教保服務，對
處於離島、偏遠地區，或經濟、身心、文化與族群之需要協助幼
兒，應優先提供其接受適當教保服務之機會，並得補助私立教保
服務機構辦理之。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應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其招
收需要協助幼兒人數超過一定比率時，得報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增聘專業輔導人力。但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第二款所設之托兒設施為非營利幼兒園者，依下列順序招收
幼兒： 

              一、員工子女、孫子女。 
              二、需要協助幼兒。 
              三、前二款以外幼兒。 
    前二項補助、招收需要協助幼兒、一定比率及增聘輔導人力

之辦法或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政府對接受教保服務之幼兒，得視實際需要補助其費用；其

補助對象、補助條件、補助額度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依前項規定請領補助之權利，不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 
              招收幼兒之教保服務機構應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並載明金

融機構名稱、地址、帳號及戶名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
准後，專供存入第六項補助及其他政府協助幼兒接受教保服務之
費用；其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扣押、抵銷、供擔保或強制執
行之標的，但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設立之私立幼兒園，其專戶內
當學期撥入之費用，於該學期結束後，不在此限。 

              政府得對幼兒之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幼兒之人發放育兒
津貼；其請領育兒津貼之權利，不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 

    幼兒之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幼兒之人，得於金融機構開
立專戶，並載明金融機構名稱、地址、帳號及戶名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後，專供存入前項育兒津貼；其專戶內之存
款，不得作為扣押、抵銷、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第 九 條  非營利幼兒園應以下列方式之一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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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所屬機關（構）、中央政府
機關（構）、國立各級學校、軍警校院、鄉（鎮、市）
公所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以下簡稱政府機關
（構）及國立學校）、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委託非營利
性質法人辦理。 

 二、由非營利性質法人申請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
准辦理。 

    前項非營利幼兒園之辦理方式、委託要件、委託年限、委託
方式、收退費基準、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服務人員薪資、審議機
制、考核、契約期滿續辦、終止契約、代為經營管理、法人資格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非營利性質法人為學校財團法人、醫療法人者，得自
行設立附設或附屬非營利幼兒園，或由其設立之私立學校、醫院
或非營利附設機構以附設或附屬方式辦理非營利幼兒園。 

    政府機關（構）及國立學校委託辦理非營利幼兒園，需用之
公有不動產，應以無償方式提供受託之非營利性質法人使用；該
公有不動產非自行經管者，得辦理撥用，或經管理機關同意無償
提供政府機關（構）及國立學校。 

    第一項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委託非營利性質法人辦理非營利
幼兒園，除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外，不受政府採購
法之限制。 

    各級主管機關為辦理第二項事項之審議，應召開審議會，由
機關首長或指定之代理人為召集人，成員應包括勞工團體代表、
教保與兒童福利學者專家、教保與兒童福利團體代表、教保服務
人員團體代表、家長團體代表及婦女團體代表。 

第 十三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相關法律規定，對接受教保
服務之身心障礙幼兒，主動提供專業團隊，加強早期療育及學前
特殊教育相關服務，並依相關規定補助其費用。 

    中央政府為均衡地方身心障礙幼兒教保服務之發展，應補助
地方政府遴聘學前特殊教育專業人員之鐘點、業務及設備經費，
以辦理身心障礙幼兒教保服務；其補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 十七 條   幼兒園有五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之班級，其配置之教保服
務人員，每班應有一人以上為幼兒園教師。 

    幼兒園助理教保員之人數，不得超過園內教保服務人員總人
數之三分之一。 

    幼兒園得視需要配置學前特殊教育教師及社會工作人員。 
    幼兒園及其分班應置護理人員，其合計招收幼兒總數六十人

以下者，以特約或兼任方式置護理人員；六十一人至二百人者，
以特約、兼任或專任方式置護理人員；二百零一人以上者，以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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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方式置護理人員。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附設之幼兒園，其校內
已置有專任護理人員者，得免再置護理人員。 

    幼兒園達一定規模或其分班，得分組辦事，並置組長，其組
長得由教師、教保員或職員兼任之；附設幼兒園達一定規模及直
轄市、縣（市）、鄉（鎮、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設立之幼兒
園得置專任職員；幼兒園應以專任或兼任方式置廚工。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設
立之公立幼兒園，其人事、主計業務，得由直轄市、縣（市）人
事及主計主管機關（構）指派專任之人事、主計人員兼任，或經
有關機關辦理相關業務訓練合格之職員辦理。公立學校附設之幼
兒園，其人事、主計業務，由學校之專任（或兼任、兼辦）人
事、主計人員兼辦。 

    幼兒園之行政組織及員額編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附設幼兒園者，其幼兒園班級數得與學校

班級數合併，計算內部單位數與專任輔導教師、專業輔導人員、
護理人員及其他人員之員額。但幼兒園已置專任護理人員者，應
維持其專任員額，其幼兒園班級數不得與學校班級數合併計算護
理人員之員額。 

第三十四條  教保服務機構應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及教保服務機構幼
兒團體保險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幼兒團體保險。 

    幼兒申請理賠時，教保服務機構應主動協助辦理。 
    各級主管機關應為所轄之教保服務機構投保場所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其經費，由中央主管機關按年度編列預算支應之。 
第四十三條  教保服務機構之收費項目及用途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公立幼兒園收退費基準之自治法規，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依前項所定收費項目及用途定之。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得考量其營運成本，依第一項中央主管機

關所定之收費項目及用途訂定收費數額，於每學年度開始前對外
公布，並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後，向就讀幼兒之父
母或監護人收取費用。 

    教保服務機構之收退費基準、收費項目及數額、減免收費規
定，應至少於每學期開始前一個月公告之。 

    前項收退費基準、收費項目及數額、減免收費規定，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主動於資訊網站公開其訂定或備查之內
容。 

    幼兒因故無法繼續就讀而離開教保服務機構者，教保服務機
構應依其就讀期間退還父母或監護人所繳費用；其退費項目及基
準之自治法規，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前六項收退費項目、數額、減免及收退費基準，應包括第十
二條第三項及第四項所定之教保服務、延長照顧服務及臨時照顧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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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主管之教保服務機構，其優先
招收離島、偏遠地區，或經濟、身心、文化與族群之需要協助幼
兒，應提供適切之協助或補助。 

    前項協助或補助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五條  教保服務機構各項經費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
其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會計帳簿與憑證之設置、取得、保管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應依相關稅法規定辦理。 

    法人附設教保服務機構之財務應獨立。 
 


